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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使用瓶身就有的美妆成分表是否
算抄袭

“成分表就在化妆品的包装盒上，摘录瓶身来收

集数据不可以吗？”

今年 5月，在得知“透明标签”的数据被同行抄

袭一事后，梁莎感觉非常困惑，她说，瓶身就有成分

表，谁都可以摘录使用，为什么要抄袭竞品的数据？

数据被抄袭也可以维权吗？

这也是透明生活公司维权时的难点。

“收集成分表，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摘录化妆品瓶

身。”杨林介绍，“透明标签”上的化妆品数据，包括产

品名字、产品图片、产品成分表、备案信息、产地、价

格、链接等。团队通过人工方式和技术手段对药监局

备案、电商等渠道信息进行搜集整理优化；对国外化

妆品信息进行整理翻译，并持续更新。“我们投入了

大量人力算力去整理、收集，其中凝结了团队的心

血。”他强调。

“透明标签”与被告公司的争议就来源于此。杨

林介绍说，“透明标签”在 2018 年上线，一年多以

后，公司数据部门员工发现被告公司的 App上出现

大量与“透明标签”相同的产品信息，尤其是在进

口产品上，这些产品的中文名称一般由公司人工

翻译，具有独特性，而另一家 App 上的产品也出现

了同样的产品信息及中文译名；同时发现了大批

高度类似的图片，由于这些图片也需要经过员工

人工编辑，并非通用图片，这些情况引起“透明标

签”的怀疑。

辛苦收集的数据被抄袭，能否维权？如何维权？

该案中担任透明生活公司代理人的北京元合律师事

务所王亚西律师、孙磊律师解释，民法典中肯定了数

据权益可以作为一种民事权益给予保护。企业在收

集、整理数据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使得

数据具有实用性和经济价值的，企业应当对数据享

有财产权益。

植入特定标识，无改动被直接抓取

不过，数据抓取行为存在较大隐蔽性。因此，如

何证明被告公司 App上的数据来自“透明标签”，成

为案件焦点。

“我们首先要判断，到底是我们过于敏感，还是

数据真的一直在被盗取。”杨林说。从 2020年 6月
开始，他们尝试做了一些特殊的数据标识，包括在

梁莎所看到的沐浴油的产品成分表最后，加入一个

实际并不存在的防晒剂；其次，他们在一个产品的

英文名称里面，加入了“plag”（英文单词“抄袭”pla-
giarism的缩写——记者注），过了两周，他们在另一

家 App的数据库里查到了一模一样的错误。

这些发现印证了透明生活公司的猜测不是毫

无根据。透明生活公司开始考虑如何维权以及如

何取证。“我们不可能大量制造错误数据，因为大

规模的错误数据会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透明生

活公司数据团队在仔细思考后，决定在部分产品

名称里面植入“Tomi”标识，通过这一标志，表明数

据来源于“透明标签”。接下来，透明生活公司发

现，被告公司的 App 上竟然也出现了带着“Tomi”
标识的美妆产品。

此外，他们还用“暗水印”技术，为透明生活公司

收集、制作并上传的化妆品产品图片打上了肉眼无

法看到的隐形“Tomi”水印。当解码从被告公司 App
下载的产品图片后，杨林惊讶了，因为很多图片都带

有“Tomi”水印。“其实，只要对图片进行过剪裁、重

命名等改动，‘暗水印’都会消失。”杨林说，这充分说

明，被告公司 App 完全没有任何改动，直接抓取了

“透明标签”上的产品原图。

据透明生活公司的代理人王亚西律师介绍说，

这类证据收集方式是在数据中埋入做了特殊标记的

数据，通过观察这些标记数据是否出现在被告的数

据中来确认侵权行为的存在。透明标签团队在不同

时期重复做了多轮测试，结果，无一例外地，埋了标

记的数据都出现在了被告的产品中。通过产品名称、

图片及成分数据多种类型的测试，基本上可以明确

“透明生活”的数据被抓取和使用在另一个同类 App
中的事实。

争夺同一群用户，即构成竞争关系

2021 年 6 月 9 日，本案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案件争议焦点在于证明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成立，首先需要证明原告存在经营上的合法权

益，其次需要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竞争关系。

2021 年 12 月，武汉中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法

院认定透明生活公司与被告公司存在竞争关系。武

汉中院认为，双方登记经营项目均包括化妆品销售，

两者的实际经营活动也均包括向网络用户提供化妆

品成分数据的查询服务，因此两者为相互具有竞争

关系的同行业经营者。

武汉中院一审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有违公

平、诚信等原则，损害了透明生活公司作为化妆品

成分数据服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和合法利益。因

此，被告公司的行为构成对透明生活公司的不正当

竞争。

被告公司辩称没有实施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

没有访问透明生活公司的透明标签软件，没有大量

使用含有“Tomi”字母的商品名称以及水印图

片，即使使用了，也未侵害透明生活公司的合法权

利，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据此提出上诉。

湖北高院二审认为，在现代市场经营模式尤其

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平台企业提供各种

网络服务包括电子商务、内容查询、视频等均是为

了吸引消费者注意从而维持稳定的流量。从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角度，即使双方的经营模式存在不

同，只要双方争夺相同的网络用户群体，为自己或

者他人争取交易机会所产生的竞争关系以及因破

坏他人竞争优势所产生的竞争关系，均可认定为

存在竞争关系。

湖北高院认为，数据已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

其中蕴含的财产性价值日益凸显。数据的运用不仅

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企业提升

经营效率、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

湖北高院指出，在另一件涉被告公司的知识产

权纠纷中，终审判决确认了被告公司对其 App当中

的部分化妆品数据享有著作权。在此种情形下，被告

公司应合法利用其现有知识产权，并继续致力于守

正创新，从而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数据产品，进而推

动数据驱动型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022 年 12 月，湖北高院二审判决，被告公司停

止通过不正当网络手段获取来自透明生活公司的

化妆品成分数据信息并用于经营之中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赔偿透明生活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

用）50万元。

此案给相关公司敲了一记警钟。被告公司总裁

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称，

公司的经营模式并不完全是用化妆品成分数据吸引

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公司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掌握，呈

现出了如图文、视频等产品，让消费者对于化妆品及

其背后的成分知识有更好的理解。他称，“我们正在

发起开放数据库的联盟，努力将数据库提供给社会

公共组织、机构、院校，其中包括合作伙伴和友商，希

望构建更全面和透明的信息数据库。”

2023年 4月 24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强调，该案通过司法裁判明

确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认定标准，既及时回应网络经

营者的数据保护需求，也为当前尚不规范的数据竞

争行为划定了相应边界，规范了相关市场中的数据

竞争秩序。

这两家企业均注册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该区科

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局相关人士向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表示，今后将督促两家企业进一步做好知识产

权保护的相关工作，“两家都是高新区的优质企业，

我们希望能通过做好服务，让双方都能够专注发展，

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环境。”

“我们永葆初心，永远尊重所有人的原创成果。”

5月 4日，此案登上湖北法院公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十大典型案例之后 10天，杨林在“透明标签”公众

号上写下了这句话。

数据被复制抄袭，这家公司上演维权“无间道”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只要你一声令下，输入一段语音，AI技术就能

够让你变声为“孙燕姿”“周杰伦”甚至“Lady Gaga”
唱上一段。最近，“AI歌手”火爆全网，却引发人们对

AI翻唱是否有侵权风险的担忧。

据运用 AI（人工智能）模型 Sovits4.0软件创作出

多首歌曲的王智介绍，使用该软件，需要先准备被模

仿者的音频数据集，AI对被模仿者的音色进行深度

学习后，软件使用者可录制一段歌声输入软件中，

AI模型会替换使用者的声线，生成精准模仿明星唱

腔的翻唱歌曲。

这令许多网友沉醉在 AI 的高超模仿技巧中，

感到 AI的音色、唱腔、甚至换气声都与被模仿者接

近，“简直是以假乱真”。有人说“AI 孙燕姿”或成

2023 年最火爆歌手，还有人大胆预测“虚拟偶像的

时代已经来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梳理发现，一段时间来，视

频网站上，“AI孙燕姿”翻唱的《发如雪》有 165.7 万
播放量，《下雨天》的播放量超过了 120万，如此之高

的热度，让 AI翻唱迅速冲上了热搜。

不过，AI翻唱的背后却暗藏法律风险。AI翻唱

是否具有著作权？会否侵犯被模仿者的合法权利？音

乐版权涉及多方利益，纠纷处理是否更加复杂？

北京市京师 (上海 )律师事务所商事诉讼与仲

裁业务中心主任李阳指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

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

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

果。他认为，AI 没有独立人格，不具备我国著作权

法规范中“作者”的主体资格，因此，其翻唱歌曲并

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不享有著作权，

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民法典中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

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因此，如果没有原歌手的

授权或同意，用 AI技术模仿或转换其声音的，可能

会构成侵权。”李阳说。

使用被模仿者的音频数据训练 AI，是否侵犯

了被模仿者的著作权？对此，李阳认为，从鼓励作

品的创作、传播，促进行业发展层面来看，单纯训

练 AI 对在先作品创作思想进行学习、研究而不涉

及商业用途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侵权。针对很多 AI
翻唱视频标注了“免责声明”的情况，李阳说，即使

标注了免责声明，也不能直接“免责”。“如果 AI 翻
唱仅是对在先作品的简单‘复制粘贴’，且利用了

翻唱来谋取商业利益，需要事先获得授权并支付

使用费用，否则属于侵权行为”。

李阳提示，音乐作品的版权关系非常复杂，除了

词曲作者、演唱者，歌手的经纪公司、歌曲的唱片公

司、制作公司等多方面都有可能享受音乐作品的权

益，因此获取授权是涉及多方面的复杂程序，未获得

上述授权的 AI翻唱属于侵犯相应知识产权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呼吁启动法

律的“立改废释”途径，通过修改著作权法或者修

改司法解释的手段使法律规定与时俱进，让 AI 技
术造福于人类。

据悉，有关部门已对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技术发展进行规范。

2022 年 11 月 25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公安部联合颁布《互联网信

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于 2023年 1 月 10 日

实施。该规定对深度合成数据和技术进行监管，其中

就包括 AI 翻唱作品。

今年 4月 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此《征求意见稿》共 21条，对于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商的准入，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模型到

内容，以及用户实名和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方面提

出了相关要求。这意味着，当下爆火的生成式 AI产
业或将迎来监管。

全球范围内，各国监管机构都意在通过立法

等方式推动 AI 的规范发展。5 月 11 日，欧洲议会

立法者就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草案进行投票。

该草案要求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的开发商

披露在构建其系统时使用的版权材料，并要求每

个欧盟成员国都设立专门监督机构，确保这些规

则得到遵守。

“AI 本质仍是基于现有人类智慧的积累和传

承，是借助人类的大数据和深度机器学习等技术的

助力发展起来的。”刘俊海认为，要压实多方责任，特

别是应加强平台方落实主体责任，推动 AI产业纳入

法治轨道、健康可持续发展。

“AI孙燕姿”火爆全网？专家：AI翻唱小心侵权

据报道，在各大视频平台上，名为“AI 孙

燕姿”的歌手用孙燕姿的音色和咬字，翻唱

了周杰伦、赵雷、郭顶等多位华语乐坛的经

典歌曲。 视觉中国供图

上图：2020 年 7 月，透明

生活公司发现被告公司盗用App

数据。

左图：2020 年 7 月，透明

生活公司发现被告公司App盗用

图片。

右图：2020年 7月，透明生

活公司从被告公司数据库照片

里，解码出了“透明标签”的暗

水印。

本文图片均由透明生活公司供图

一次偶然的机会，美妆博主梁莎发现，自己常用的两款查化妆品成分的数据平台上一些化妆品成分数据“错得一模一
样”，“一个沐浴油根本不可能有的一种防晒剂成分，这两个App（应用程序）都说有，怎么回事？”

实际上，其中一款App，“透明标签”的运营方透明生活（武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透明生活公司”）在此之前就发
现，数据团队每次努力整理了新的产品数据，另一家查化妆品成分的App上都会第一时间更新同样的数据。透明生活公司
总经理兼技术总监杨林表示，公司认为该款同类App涉嫌抄袭了“透明标签”的数据。

透明生活公司为试图证明数据被抄袭，不得已在“透明标签”上所载的某些化妆品成分表中加入错误数据。然而一份
证据还不够有力，在经过了如“无间道”般艰难取证后，2021年，透明生活公司将另一家App运营方（以下简称被告公司）告
上法庭，诉其不正当竞争。

历经一审和二审，2022年年底，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公司停止数据抄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透明生活公
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50万元。这一案件成为今年4月湖北高院公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 飏 先藕洁

“拿 500 块钱就能随便

打人？”95 后女孩何娜近日

在社交平台刷到一条高铁掌

掴视频，深感气愤。视频

中，一女子在乘坐高铁途中

因制止“熊孩子”撞椅背遭

到对方家长掌掴，并进行反

击，警方认定此事构成互

殴，对“熊孩子”家长罚款

500 元，对该女子罚款 200
元。处罚结果公布后，引发

广大网友热议。何娜对处罚

结果表示不解，“难道要打

不还手，骂不还口”？

记者近日在街采中了解

到，不少年轻人表示在生活

中遇过此类不文明现象，

“确实很无奈”，如何化解也

令部分青年困扰。

“如果有人打我，我肯

定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不会还手”“作为妈妈，涉

及孩子的问题我可能比较冲

动，但不会先动手”“ 既然

受到了侵犯，我一定要打回

去，不能白挨一巴掌”……

街采中，年轻人的看法并不

相同。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

究会顾问、北京工业大学文

法学院教授张荆认为，发生

纠纷时，谁先出手是案件定

性的关键点，民间有“先下

手为强”的说法，两人发生

口角，谁先出的第一拳、第

一脚是问题关键。“第一

拳、第一脚是事情出现暴力

性质的关节点，因此首先出

手方应是事件的全部责任方

或主要责任方，需严格处

理。有了这样的明确规矩，

才能厘清责任，定性处罚，

避免和减少从口角到暴力行

为的转变。”

95 后青年姚文说，“乘

高铁、飞机时，经常遇到

‘熊孩子’在过道乱跑，大

喊大叫，若是家长不管，很

少会有人愿意出面解决”。

00 后大四学生凌凌发现，

生活中随意吐痰、插队、乱

扔垃圾、“咸猪手”现象也

较常见，“我觉得还是要提

高个人素质”。

95 后 小 伙 石 头 认 为 ，

“熊孩子”的习惯培养与家

长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

“每个‘熊孩子’背后都有一

个‘熊父母’”。“我觉得父母

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

在关怀孩子上，优质的陪伴

往往比物质给予更重要”。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帅和律师事务所主

任沈腾指出，公共场所的运营者和管理人员有责

任维护好公共秩序，遇到不文明行为，可以寻求

工作人员帮助，避免双方发生冲突。同时，他建

议，完善乘客不文明行为“黑名单”制度，将大

喊大叫等不文明行为纳入公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

准则，在一段时间内限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宏勃表示，“高铁掌

掴”事件是一次普法契机。他建议，执法部门应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作出相关解答，“谁执

法谁普法”，以此向公众传递法律知识，扩大执

法效果。

如何在公共场合建立与陌生人的和谐文明关

系？李宏勃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

不喜欢被人冒犯，不想被人打扰，那么就应用同

理心对待他人，用同样的标准约束自己，如果每

个人都能有这种心态，都懂得个人权利的边界、

就能实现与陌生人和谐相处。”

80后青年常小丢提出，“可以在高铁等密闭

公共场所准备小贴纸、绘画板、玩具等小礼物

供儿童玩乐，低成本就有可能实现维护公共场

所井然有序。” 90 后小伙聂东期望执法部门能

细化政策，对破坏秩序的人处以罚款，“让他心

疼一下”。

媒体人李小萌近日也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

“0-3岁属于婴幼儿，作为家长应在旅途中尽量

照顾孩子需求，安抚他的情绪；对于稍大点的孩

子，父母应对其有所要求，对孩子要做到有关

注、有约束、有照顾。作为乘客，多给予一些忍

耐和宽容，如遇过分行为，可以寻求工作人员帮

助，切勿直接呵斥未成年人。”

（文中受访年轻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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